
預算流用流程

開始

敘明流用原因、流入流出項目、
金額、流入流出比率及依據法令
等，必要時並應檢附相關文件，

簽請核准流用。

是否核准？

自本校「總務會計系統」列印
「預算控制表」詳註流用項目金
額，連同奉准流用簽呈及其附

件，送交會計室辦理。

會計室修改預算項
目及金額。

結束

是

否

各項補助款之流用應遵守各補
助單位之規範與限制。

例如：人事費不得流用、經資
門不得互相流用、流入不得逾
20%、流出不得逾30%...等。

「預算控制表」詳參
附件樣本。

注意：
1. 校款公關費不得流入。
2. 流入資本門須先陳請校長核可(簽呈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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